
附件5

报告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评价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

1.实施省级化肥储备补贴项目，是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项重要惠民政策，对保障边远、

民族、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农资供应意义重大。加之多年以来，这一工作是由省财政厅、
省发改委和省供销社及其收储、承销企业一同来做的，如果定级为“差”，那么受损面很
大。

2.这些年来，我社一直认真组织实施这一项目，严格按计划收储、调供和规定的价格政策

作价销售，每年任务完成率和资金兑现率均为100%，涉及40多个县300多个乡镇，惠及近
30万农户100多万农民。同时，我社于2016年曾聘请第三方机构评价此项目绩效，所得结
论为“优”。仅仅一年后，等级就下滑为“差”，似乎说不过去。

3.鉴于这一项目评价刚刚起步、处于探索阶段，有的指标似不尽科学，有的结论似不尽真

实。比如：优良中差四个等级的分数设置，以及相互之间分数之差，似可再优化。比如：
救灾方面的评价，似不太了解操作规则，这方面化肥的调拨，必须是灾情发生后，根据发
改委的通知来进行，省社、农资公司无权自行调拨。

4.实地调查中有效问卷145份，其中表示非常满意60人，基本满意84人，两项占比

99.3%，达到了基本满意以上，不能评价为满意占比41.38%。

5.绩效目标实现情况摘要中：对“2016年省级储备化肥补贴资金”项目效果描述不客观。

此项目主要是“保障边远贫困地区化肥供应和救灾需要，让农民得到实惠”，项目惠及我
省26个边远贫困县及当年受灾地区的近100万农民，作用明显。

填表时间：2017年7月17日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016年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建设项目绩效再评价报告

部门意见 评价机构采纳意见

未采纳，根据《预算法》要求，省人大常委会今年7月审查省级2016年度决算草案时，将审查

2016年度部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根据省人大对2016年预算安排实施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要求和
省财政厅2017年工作安排，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7年绩效评价报告上报省人大审查
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本次绩效评价，并根据本次绩效评价调查落实的项目情况得出评价结论
。

未采纳，根据本次绩效再评价调查情况，项目未严格按计划收储、未严格按规定的价格政策作

价销售；项目未能真正体现政策的淡储作用，而是和正常经营一样随进随销；抽查地区农民的
受惠程度与财政补贴的资金和政策要求有较大差距。

未采纳，本次绩效再评价严格按照《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

〕295号）和《云南省省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云财评审〔2016〕39
号）等文件要求确定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及分数设置；关于救灾肥，《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分配计划由省发改委下达到相关州（市）、县（市、区）发改委和收储企业。收储企业根据分
配计划将调供计划下发承销企业并组织调供。实际收储企业在收到分配计划后，根据地方要求
调整了救灾肥调供计划，其中昭通市根据昭通发改委的要求调整，红河州根据供销社的要求调
整。

部分采纳，修改摘要部分，按照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分别统计数量和占比。

未采纳，“2016年省级储备化肥补贴资金”项目每吨补贴资金300元，多数抽查地区农户实际受

惠仅50元左右，与补贴资金有较大差异，未能充分发挥出财政资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云南省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
（主管部门意

见）

云南农业生产

资料股份有限
公司（承储企
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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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项目立项（7分）、资金落实（8分）：此2项是由财政厅、发改委、供销社等部门

共同立项，供销社仅为监督管理部门之一。此项不应扣分。

7.（1）项目管理制度（4分）：项目实施单位按管理办法在规定的时效内完成了10万吨化

肥的收储及下调、销售任务。因无具体操作流程的原因不应作为扣分理由。此项应得4分
。

8.项目实施有效性（10分）：自营肥并未与边贫肥混销，应得8分

9.项目监管（3分）：项目实施单位的备案已按报表形式进行报备，阶段性的反映了化肥

品牌和价格变化区间。此项应得2分。

10.资金使用（2分）：项目实施单位在规定的时效内完全了化肥的调供任务，即完成了收

储任务，不存在实际储备不足的问题。此项应得2分。

未采纳，供销社是本项目预算主管部门，根据《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

财预〔2015〕295号）和《云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341号）
等文件精神，预算主管部门对编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和提出资金分配
使用计划等负有责任。该项扣分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论证、评估程序，部分绩效目标不合理、
未量化，补贴标准合理性一般。

未采纳，该指标考核对象是项目管理制度，该项扣分正是因为缺乏项目具体操作流程。具体扣

分原因为：《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按储备数量和储备时间给定额补贴，但缺乏具体确认储备数
量、储备时间的管理制度、缺乏对应的考核指标和方法；《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按照比市场价
格倒扣运费补贴作价，未明确如何确定市场价，和具体的监管措施。

未采纳，自营费与储备肥混销是指承销企业的销售环节，并非指承储企业的调供环节。该项扣

分原因是：根据抽查区域调查情况，承销企业的储备肥与自营肥均混合销售。

未采纳，该项扣分原因是：工作进展情况上报不完整，承储企业未按月提交收储工作情况报

告，承销企业未上报承销进度情况报告；价格备案报告信息不完整，未上报各调拨地点的同品
牌化肥的最高价和与最低价；承销企业未上报承销均价备案报告。

未采纳，该项扣分原因是：《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按照实际收储数量和储备时间补贴，实

际按调供数量结算储备费用，未考虑储备数量和时间结算储备费用。储备和调供是两个环节，
承储企业随进随销，只是保障了调供数量，并未体现政策中的储备环节，企业淡季储备库存和
年平均库存均未达到储备量的50%；调供的储备肥较大比例采购于分配计划下达后（2016年5
月），未在淡季（头年10月到次年3月）足量储备；未按资金管理办法的淡季储备，旺季供应要
求运作。

云南农业生产

资料股份有限
公司（承储企
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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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储备数量（5分）：项目实施单位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化肥储备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
企(2009)508号）精神进行收储，收储单位的收储分为：（1）厂家订购部分、（2）收储
单位实际库存部分、（3）预拨给承销企业的预拨部分。因此账面库存未全面包含上述库
存。因管理办法未出台操作细则，绩效评分标准属于事后要求，有失公平性。如果没有完
全储备数量就不可能完成调供任务，该项目不存在任务未完成情况。此项应得5分。

12.销售数量（5分）：项目实施单位在执行救灾肥的计划时均按省发改委下达的计划数进

行调供，救灾肥县调供对象均由当地发改委确定，2016年救灾肥计划的调整均请示过省发
改委，项目实施单位是无权调整计划的。此项应得5分。

13.存储时间（5分）：评分标准属于事后的管理，不应将管理办法中对收储补贴的计算方

法视同储备时间。此项应得5分。

14.调供时效（5分）：项目实施单位在执行救灾肥的计划时均按省发改委下达的时间进行

调供，2016年救灾肥计划延期至2017年1月底是根据承销企业的申请，经请示省发改委同
意后调整，项目实施单位是无权调整时间的。此项应得5分。

15.（1）农民受惠程度（6分）：评分标准设立的依据未充分考虑市场现状。在尿素用肥

旺季时，多数零售点均采取捆绑式销售（尿素降价而搭配其他品种促销），造成尿素零售
价的不真实，而边贫肥的销售不存在搭配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此项应得6分。

未采纳，评分标准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及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实施方案》要求设置，《

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要求比照当地同类同品牌化肥市场价格倒扣运费补贴办法作价
。在考虑市场现状情况下，评分标准给予了一定的浮动，并未严格按照运费补贴考核。我们在
市场询价时，经销人员并未要求搭售其他产品，现场有农户单独购买尿素，未发现强行搭售情
况。

云南农业生产

资料股份有限
公司（承储企
业意见）

未采纳，该项扣分原因是：承储企业全年月度平均库存量，淡季结束时库存量、分配计划下达

前库存量均未达到承储任务量的60%。《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储备原则是淡季收储，旺季供
应，承储企业在淡季未按任务量足量储备，淡季结束时点（3月底）承储企业库存量1.85万吨，
加上预拨数0.80万吨，共计2.65万吨，远低于10万吨的储备数量要求；部分调供储备肥在分配
计划下达后才向厂家订购，经统计，3.1万吨调供储备肥于2016年6月以后采购入库。《资金管
理办法》已明确储备费用和银行贷款利息补贴根据年度实际收储数量和储备时间给予定额补
贴，并明确了边贫肥储备时间为半年，救灾肥储备时间为1年。

未采纳，该项扣分原因是：抽查的5个县，其中4个县承销商销售对象为农户的不到60%，较大比

例转销给其他经销户，不符合《实施方案》的要求。扣4分。调供数量差异为调供数量指标考核
对象，该项未扣分。

未采纳，评分标准根据《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设置，《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储备费用和银

行贷款利息补贴根据年度实际收储数量和储备时间给予定额补贴，并明确了边贫肥和救灾肥的
储备时间分别为半年和1年。承储企业的储备肥与自营肥一样，随进随销，储备时间未达到资金
管理办法的要求。

未采纳，承储企业未能提供向省发改委请示延期调供的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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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意见 评价机构采纳意见

16.稳定市场价格（2分）：因为有边贫肥政策的实施，有效地稳定了边远贫困地区化肥市

场价格，才会出现补贴区域化肥价格波动不大的情况。此项应得2分。

17.稳定供需（2分）：因有边贫肥政策的实施，各地均不同程度地进行储备，起到了稳定

供需的作用。虽目前国内尿素供大于求，但在非边贫肥地区，因无储备，在用肥集中时
段，由于铁路运输及供求矛盾，均出现过脱销和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保证了按时按量圆
满完成调供任务。此项应得2分。

18.均衡生产（3分）：省内品牌由于价格较高（省内品牌同期价格高出省外尿素约150

元），边贫肥县选择同质、价优的品牌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项
应得3分。

19.调动种粮积极性（3分）：调动种粮积极性与化肥价格无关，主要是由市场农产品价格

决定。此项应得3分。

20.与经济发展适应度（4分）：此项主要为政府政策因素，与企业无关，不应作为扣分依

据。此项应得4分。

21.成效提升改进空间（2分）：成效提升改进空间大。此项应得2分。

备注：在绩效再评价报告征求主管部门意见过程中，主管部门直接将承担收储任务的企业意见作为附件反馈。此次财政资金绩效再评价是对项目整体的评价，而并非是对收储企业的评价。鉴于收储企业

对评价指标扣分项都提出了评分意见，在部门反馈意见采纳情况中将其意见一 一进行反馈。

未采纳，在保障供应方面，国家有相应的储备制度，市场现状供大于求，提升空间不大；在农

民受惠方面，在现行经济条件下，化肥支出对农民支出压力不大，且政策优惠幅度不高，提升
空间不大，在稳定市场价格、稳定供需上，由于化肥市场化较充分，自主调节能力较强，提升
空间不大。

云南农业生产

资料股份有限
公司（承储企
业意见）

未采纳，该项扣分原因是：根据对承销商的访谈情况看，边贫肥地区化肥价格依然波动较大，

承销商在销售定价时也是根据市场随行就市定价销售，并未发挥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

未采纳，该项扣分原因是：根据对承销商的访谈情况看，边贫肥地区市场供需主要依靠市场调

节，未体现储备肥的稳定供需作用。从公开资料看，云南并未有化肥脱销及价格上涨的相关报
道。

未采纳，指标设置是根据化肥储备制度相关文件提出，《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1999年化肥流通

体制改革的通知》中提出均衡生产的目标，并提出同等条件下必须购买省内化肥生产企业所生
产的尿素，《资金管理办法》也明确优先从省内化肥生产企业采购。该项扣分原因是：根据承
储企业调供明细统计，调供的储备肥34.27%为省内品牌，65.73%为省外品牌。

未采纳，指标设置是根据化肥储备制度相关文件提出，在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安排新增省级

化肥储备补贴资金的请示中明确提到化肥储备补贴旨在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农业增
产增收；云南省供销社申报2016年预算资金时也明确了增产增收的绩效目标，在云南省供销社
的绩效自评中也提到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社会效益。

未采纳，绩效再评价针对的是项目整体，并非单独针对承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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